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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依據 

依據本公司「董事績效評估辦法」第三條規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

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 

 

二、執行機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於 113 年 7 月委請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下稱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執行 113 年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執行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作業之執行委員及負責專員，秉

持公正客觀、誠信態度且無任何影響獨立性之情事，並皆已簽署保密聲明書及

獨立性暨誠信原則聲明書。 

 

三、評估方式及執行日期 

由本公司先進行評估自評作業，評估資料期間為 11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8

月 31 日止，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再就本公司自評內容共同進行書

審作業。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於 113 年 11 月 4 日至本公司進行實地訪評，

出席人員包含本公司董事長、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

暨永續發展委員會召集人、獨立董事、總經理、公司治理主管、總稽核、總機

構法令遵循主管、風險管理室經理等人。 

 

四、評估標準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以五大構面，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一)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 

(二)董事會之指導與監督。 

(三)董事會之授權與風管。 

(四)董事會之溝通與協作。 

(五)董事會之自律與精進。 

 



 

 

五、評估結果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於 113 年 11 月 18 日出具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報告內容摘

錄如下，並提 113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第 27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報告。 

(一)公司治理特色 

公司董事會成員背景包含經濟、經營管理、金融保險、財會稅務、資訊等領域，

具備執行業務所需之產業決策能力及經營管理經驗。 

公司除了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另於99年10月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

及112年6月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四個功能性委員會現今均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 

公司指派公司治理主管，其主要職責為依法督導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

行業務所需之資料、協助董事遵循法令、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

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令規章之檢視結果及其他依公司章程

所訂定之事項。 

公司董事長採開放式領導，董事會議事氛圍開明，董事長重視集思廣益的議事

文化，尊重董事會成員意見，使各項董事會議案得以充分討論，提高議案決策

之品質。 

公司遴選董事會成員兼顧專業性、獨立性及多元性，獨立董事皆為業界傑出人

士並勇於任事，積極參與董事會運作並貢獻所長，協助董事會發揮效能。 

公司重視經理人培育及繼任規畫，包含設置重點人才庫並定期盤點、運用教育

訓練、專案任務及輪調等方式培植能力，每年四月向董事會報告管理階層發展

計畫執行成果，以強化董事會督導人才培訓深度及廣度之職能，持續為公司創

造永續發展之動能。 

 

(二)評估建議 

經由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訪評小組綜合評估後，彙整提出建議事項如下： 

1. 公司在網站設有檢舉電話、信箱，並公布檢舉不法案件處理制度，由法遵部

門負責受理相關案件。為使董事會與吹哨者制度緊密連結，建議公司能讓獨

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同步接收檢舉資訊，進一步強化吹哨者機制與功能。 

2. 公司總稽核之績效由董事長考核，建議先參酌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之意

見，以落實獨立董事對內部稽核之督導職責。 



 

 

3. 建議安排稽核人員與獨立董事單獨溝通的管道（如閉門會議），以發揮審計

委員會對內部稽核功能與內部控制制度之督導職能。 

4. 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之評分方式為「是」與「否」，建議擴充為級

距式評分（如 1 至 5 分），讓董事會績效自評結果更具信度與鑑別效度，以

適當反映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之指導與監督成效，俾利評估結

果的溝通、檢討與精進。 

 

(三)本公司未來改善計畫 

1. 日後接獲檢舉不法案件，法令遵循室受理時將陳報總經理及董事長，並提供

檢舉案件資訊予獨立董事知悉。 

2. 本公司現行依法令規定，總稽核之績效係由董事長考核，後就績效評估與薪

資報酬提送由獨立董事所組成之薪酬委員會予以審議；有關董事長考核總稽

核績效前先參酌獨立董事意見之建議，本公司將予以研議，以期強化公司治

理，落實獨立董事對內部稽核之督導職責。 

3. 本公司將每年至少辦理 1次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座談會，以及 1

次董事與內部稽核人員就內部控制制度缺失檢討座談會，並作成紀錄。 

4. 將修正本公司「董事績效評估辦法」附表之評估自評問卷評分方式，並依據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參考範例」修正為級距式評分，提報 114 年 1 月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以新修正後自評問卷執行 113 年度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 

 


